
证券代码：

002869

证券简称：金溢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74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溢科技” 或“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董事杨成先

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杨成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同时一并辞去董

事会战略发展及投资审查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职后，杨成先生将继续担任伟龙金溢科技（深圳）有限

公司董事长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杨成先

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杨成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人数低于法定最低

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亦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董事会

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相关程序，尽快完成非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杨成先生持有公司股份9,305,9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5%。 离任后，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将继续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管理。

杨成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促进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向杨成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7日

证券代码：

002279

证券简称：久其软件 公告编号：

2020-079

债券代码：

128015

债券简称：久其转债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

股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转让北京华夏电通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

对外转让持有的北京华夏电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电通” ）6.47%股权。 此外，华夏电通

以向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等42名激励对象增资扩股的方式，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方

案，共授予923万份限制性股权，导致华夏电通的注册资本由5,130万元增加至6,053万元。

近日，华夏电通已办理完成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并收到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

发的《营业执照》。 华夏电通的注册资本由5,130万元变更为6,053万元；公司对华夏电通的出资比

例由100%变更为79.27%。

特此公告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7日

证券代码：

000606

证券简称：顺利办 公告编号：

2020-049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股东天津泰达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0年4月11日披露了《关于股东减

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持有本公司股份38,290,00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的股东天津泰达

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广西泰达新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计划自本次减持预披露

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之后的六个月时间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0,63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期间已经过半，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持续股份的若

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规定，

现将股东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股东天津泰达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广西泰达新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在减

持计划期间内未减持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38,290,00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

二、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减持为天津泰达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广西泰达新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根据自身

经营发展需求决定，在减持期间内，天津泰达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广西泰达新原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本公司股价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

不确定性。

2、本次减持遵守了《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有关规定。

3、本次减持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进展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

存在违规情形。

4、本次减持不存在最低减持价格承诺的情况。

本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的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天津泰达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广西泰达新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减持顺利办

股份进展情况的函》。

特此公告。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873

证券简称：新天药业 公告编号：

2020-112

债券代码：

128091

债券简称：新天转债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2020

年6月22日（星期一）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于2020年6月23日发布的《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88）。

2、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一致。

3、本次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距离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4、因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新天转债，债券代码：128091）在转股期内，公司总股本自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期间发生了变化， 截至2020年8月5

日，公司总股本为117,140,161股(含公司已回购股份2,203,500股)，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20年8

月5日起暂停转股。

根据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

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本次共派发现金红利11,493,666.10元。

二、分红派息方案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公司除2019年支付1,692.12万元用于公司股份回购外， 以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股本114,936,661股 （不含公司已回购股份2,203,5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0元（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

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元； 持有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无

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

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2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117,140,161股，本次分红后总股本数不变化。

三、分红派息日期

股权登记日：2020年8月12日；

除权除息日：2020年8月13日；

本次无新增可流通股份。

四、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

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分配比例，即11,493,666.10元=114,936,661股×0.10元/股。 因公司回购的股

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的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

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 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

金红利应以0.098119元/股计算 （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 即0.098119元/股=11,493,

666.10元÷117,140,161股）。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

收盘价-0.098119元/股。

五、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红派息对象为：截止2020年8月1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六、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8月13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471

贵阳新天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9年8月5日至登记日2020年8月12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

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

行承担。

七、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王玉珍、袁野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

说明书》中分别承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公司

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 ”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贵阳新天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贵阳甲秀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张全槐及首次公开发行前持股5%以上股东王金华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分别

承诺：“自锁定期满后两年内依法减持的，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上一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登记在本公司/

本人/本企业名下股份总数的25%，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公开发行时的发行价（期间如有分红、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做除权除息处理）。 ”

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价格为18.41元/股，2018年7月4日根据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2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后，上述承诺中减持价格调整

为不低于10.71元/股（2017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的发行价=首次公开发行价-现金红利÷股本变化

率，即10.71元/股=（首次公开发行价18.41元/股-现金红利0.2元/股）÷股本变化率（（10股+7股）÷10

股）；2019年6月13日根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元（含税），

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后，上述承诺中减持价格调整为不低于10.66元/股（2018年度权益分派

实施后调整的发行价=2017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的发行价-现金红利， 即10.66元/股=2017年度权

益分派实施后调整的发行价10.71元/股-现金红利0.049324元/股）；本次利润分配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1.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故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上述承诺中减持

价格调整为不低于10.56元/股（2019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的发行价=2018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

整的发行价-现金红利， 即10.56元/股=2018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的发行价10.66元/股-现金红利

0.098119元/股）。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新天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6.49元/股调整为16.3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0年8月13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于同日发布的《关于“新天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113）

八、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添大道114号

咨询联系人：董大伦、王伟

咨询电话：0851-86298482

传真电话：0851-86298482

九、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6日

证券代码：

002873

证券简称：新天药业 公告编号：

2020-113

债券代码：

128091

债券简称：新天转债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天

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债券代码：128091

债券简称：新天转债

调整前转股价格：人民币16.49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人民币16.39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的生效时间：2020年8月13日

一、关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有关规定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新天药业” ）于2019年12月30日公开发行了

177.3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根据《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新天药业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

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

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自动

向前进一位）：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

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

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本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

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 公司将视具体情

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

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

订。

二、本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2020年6月22日（星期一）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实施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议

案：公司除2019年支付1,692.12万元用于公司股份回购外，以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

记日的股本114,936,661股（不含公司已回购股份2,203,5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1.00元。

根据上述约定，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新天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6.49元/股调整为16.39元/股，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8月13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P1＝P0-D=16.49-0.098119=16.39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于同日发布的《2019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0-112）。

特此公告。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6日

证券代码：

002822

证券简称：中装建设 公告编号：

2020-137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深圳市中装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70%

股权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 对外投资概述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装建设” 或“公司” ）与深圳市中装建工有限责

任公司（原名为“深圳市居安宏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装建工” ）原股东签署了《股权

转让协议书》，公司以人民币1,470.00万元收购中装建工70.00%的股权。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用于本次

投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

总裁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行为。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市中装建工有限责任公司（原名为“深圳市居安宏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

2、成立日期：2018年05月07日

3、住所：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大塘龙社区笋岗东路2127号华通大厦1019室

4、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庄永凑（原法定代表人为李园林）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47PP4F

7、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建筑工程；公路工程；铁路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电力工程；市政公用工

程；通信工程；机电工程；地基基础工程；预拌混泥土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消防设施工程；防水防腐保

温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钢结构工程；模板脚手架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古建筑工程；城市及道路

照明工程；公路路面工程；公路路基工程；铁路电务工程；铁路铺轨架梁工程；铁路电气化工程；机场场道工

程；民航空管工程；机场目视助航工程；航道工程；通航建筑物工程；港航设备安装及水上交管工程；水工金

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河湖整治工程；输变电工工程；环保工程的施工；建筑劳

务分包。 ，许可经营项目是：起重设备安装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建筑幕墙工程的施工。

8、本次收购前后的股权结构

本次收购前，鹤壁弘业达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中装建工99.00%股权，付先力

持有中装建工1.00%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中装建工70.00%股权，深圳市尚盛工程服务有限

公司持有中装建工30.00%股权。

鹤壁弘业达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付先力和深圳市尚盛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与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9、中装建工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2020年6月30日，中装建工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2.01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10,734.50元，净资

产为人民币-10,722.49元，2020年1-6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0.00元， 净利润为人民币-10,722.49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备注：本章节中的“目标公司”指：深圳市中装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甲方：鹤壁弘业达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付先力

丙方：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丁方：深圳市尚盛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1、股份转让安排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名称

股份转让前

股份转让价格 股份受让价格

股份转让后

注册资本 股权比例 注册资本 股权比例

甲方

9,900.00 99% 2,079.00 - - -

乙方

100.00 1% 21.00 - - -

丙方

- - - 1,470.00 7,000.00 70%

丁方

- - - 630.00 3,000.00 30%

合计

10,000.00 100% 2,100.00 2,100.00 10,000.00 100%

2、股权转让的价格及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和方式

经丙方、丁方尽职调查后根据自身需求并充分参照市场情况，经多方协商一致，对目标公司整体估

值作价为人民币2,100.00万元。 依据估值，甲方和乙方出售和转让标的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2,100.00万元。

（1）甲方占有目标公司99%的股权，根据公司章程约定，甲方认缴出资人民币9900.00万元。 现甲

方将其占公司70%的股权以人民币1,470.00万元转让给丙方。

（2）甲方占有目标公司99%的股权，根据公司章程约定，甲方认缴出资人民币9900.00万元。 现甲

方将其占公司29%的股权以人民币609.00万元转让给丁方。

（3）乙方占有公司1%的股权，根据公司章程约定，乙方认缴出资人民币100.00万元。 现乙方将其

占公司1%的股权以人民币21.00万元转让给丁方。

（4） 受让方应于本协议书生效之日起当日内按前款规定的币种和金额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的方

式一次性支付给转让方。

四、本次投资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收购遵循市场客观情况和自身需求的原则，充分考虑中装建工拥有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

级资质等因素，经各方协商达成一致的价格。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及潜在风险

中装建工目前已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装建工将成为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中装建工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业务范围，增加了新的利润增长点。借助中装建工的建筑工程

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的优势，公司致力于打造成为“城乡建设综合服务商” ，实现公司的规模化扩张，

对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实施、效益的提升和市场的拓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次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未来中装建工可能在经营过

程中面临市场、经营、管理等相关风险，公司将采取积极的对策和措施协助其控制和化解相关风险。

六、备查文件

深圳市中装建工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6日

证券代码：

002237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84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计划

减持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3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

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63）。 公司股东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集

团” ）及一致行动人王信恩先生计划自上述公告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

司股份不超过9,104,00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1%）， 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8,

20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

截至2020年8月6日，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数量已过半，公司董事会收到了恒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王信恩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恒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王信恩先生于2020年7月24日至2020年8月6日期间， 通过集中竞价和大

宗交易减持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365.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0%。 具体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万

股

）

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

%

）

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

大宗交易

2020

年

7

月

24

日

16.02 58.00 0.064

大宗交易

2020

年

7

月

27

日

15.92 206.00 0.226

大宗交易

2020

年

7

月

29

日

16.75 85.00 0.093

大宗交易

2020

年

7

月

30

日

17.01 69.93 0.077

王信恩

集中竞价

2020

年

7

月

27

日

19.20 300.00 0.330

集中竞价

2020

年

7

月

30

日

20.22 191.47 0.210

集中竞价

2020

年

8

月

5

日

18.77 320.20 0.352

大宗交易

2020

年

8

月

5

日

16.49 60.00 0.066

集中竞价

2020

年

8

月

6

日

19.71 75.00 0.082

合计

1365.6 1.500

本次减持股份的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包括其持有公司股份期间公司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恒邦

集团

合计持有股份

7853.6006 8.627 7434.6706 8.166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7853.6006 8.627 7434.6706 8.16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王信恩

合计持有股份

4682.02 5.143 3735.350 4.103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4682.02 5.143 3735.350 4.10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王家好

合计持有股份

1192.5 1.310 1192.5 1.310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1192.5 1.310 1192.5 1.31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恒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股

份

13728.1206 15.079 12362.5206 13.579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13728.1206 15.079 12362.5206 13.57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注： 若上述表格合计数的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的尾数不一致的情况， 系由四舍五入的原因所引

起。

二、其他事项说明

1.恒邦集团的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大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

2.恒邦集团的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和相关承诺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截至本公

告日，上述股东实际减持股份数量均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3.恒邦集团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减持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不会导致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4.截至本公告日，恒邦集团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份减持计划

后续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王信恩先生出具的 《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

函》。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8月6日

证券代码：

002237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85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

交所

2019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29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

司管理部下发的 《关于对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

【2020】第455号），经公司核查落实，现将有关情况回复公告如下：

1、2019年度， 你公司第一至第四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3.38亿元、3.08亿元、-6.

87亿元、5.57亿元。 请结合你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各季度经营情况，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各

季度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公司第一至第四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3.38亿元、3.08亿元、-6.87亿元、5.57亿

元，公司的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一季度和二季度比较稳定，三季度和四季度变化较大，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公司处于黄金冶炼行业，由于自有矿山的提供的原材料占比较低，仅占公司原材料总量的4%左右，

其他原材料均来自于外购，因此公司全年经营活动支付的资金中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占经营

活动现金流出总额的96.09%。 公司2019年一、二季度支付原材料的采购的现金，均来自于公司销售商品

收到的现金，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较为稳定。 公司三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下降，主要

是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三季度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了现金83.75亿元，占全年购

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现金总额的29.32%，较平均每季度71.41亿元高12.34亿元；主要系进入三季度以

后，随着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并购完成，公司的融资环境发生了明显的改善，尤其是江铜财务

公司直接给与了公司16亿元的授信，在三季度共计向江铜财务公司融资14.50亿元，直接导致公司三季度

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了8.71亿元。 公司在江铜财务公司的融资资金，一部分用于了归

还融资成本较高的银行贷款，另一部分用于支付了前期已订货未付款的原材料款，导致公司三季度经营

性现金流净额大幅下降。 进入四季度以后，随着三季度采购的原材料到厂，直接用于生产，公司用于原材

料采购的现金支出下降，公司销售商品现金流入增加，导致公司四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

加。 具体对比数据见下表：

项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合计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598,067.04 793,143.45 814,477.14 804,872.07 3,010,559.7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057.03 29,348.34 2,407.93 -20,284.51 13,528.7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00,124.07 822,491.79 816,885.06 784,587.56 3,024,088.48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38,775.55 770,444.10 837,486.09 709,561.29 2,856,267.0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3,153.50 12,524.52 11,756.81 17,982.33 55,417.16

支付的各项税费

6,853.39 2,869.96 2,342.80 6,385.61 18,451.7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504.26 5,846.16 34,003.32 -5,023.09 42,330.6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66,286.69 791,684.74 885,589.02 728,906.14 2,972,466.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837.38 30,807.05 -68,703.96 55,681.42 51,621.89

2、报告期内，你公司存货账面价值74.18亿元，占总资产45.96%，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4,747.98万

元。 请结合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的合理性，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公司会计政策规定，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在资产负债表日，

对存货各明细类别进行减值测试，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 具

体如下：库存商品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用

以继续加工的原材料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 估计的销售费

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本公司生产的产成品均可在市场（上海黄金交易所、长江有

色金属网、期货合约价格等）上查到其公开市场售价。

2019年年末公司主要产品（金、银、铜、铅等）市场价格趋势较好，主要产品近三年价格趋势图如下：

1）黄金

2）白银

3）电解铜

4）铅

5）硫酸

由上述图表可以看出，2019年末公司主要产品金、银市场价格趋势在上升，结合2019年年末上海黄

金交易所黄金、白银价格，公司产品金、银不存在跌价；公司产品铜、电解铅由于市场价格稍微波动，公司

对部分在产品铜、铅计提了跌价准备；由于环保督察形式趋严影响，较多化工企业出现限产或停产的情

况，使得硫酸的市场需求量减少，同时省内金属冶炼企业前期因环保问题改造升级了脱硫装置，提高了

副产品硫酸的产出，使得硫酸的市场供给量增加，导致其市场价格大幅下降，公司依据2019年末及2020

年初销售价格及趋势，对库存硫酸原材料及产成品硫酸计提了大额存货跌价准备。

（2）截至2019年末，公司及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存货跌价计提对比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19

年末存货跌价比例

（

%

）

2019

年计提存货跌价占比

（

%

）

山东黄金

0.01 0.00

中金黄金

1.39 1.37

赤峰黄金

6.89 1.44

湖南黄金

1.12 0.95

紫金矿业

0.70 0.61

园城黄金

0.43 0.00

银泰黄金

0.16 0.00

西部黄金

2.50 3.36

平均数

1.65 0.96

中位数

0.70 0.61

恒邦冶炼

1.26 0.63

由上表可以看出，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比，2019年年末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略低于同行

业平均值，但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中位数，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基本一致。

（3）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存货跌价准备问题， 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了解了公司存货减值准备计提的政

策、程序、方法和相关内部控制,并获取了管理层关于存货的减值测试底稿，复核了减值测试计算过程。

将存货跌价准备占存货期末余额的比例与同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对比，分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经核查，我们认为存货计提跌价准备的金额是合理的。

3、报告期内，你公司货币资金17.16亿元，其中13.63亿元处于受限状态；短期借款60.24亿元，一年内

到期的非流动负债3.20亿元，应付银行承兑汇票13.19亿元。 请结合你公司现金流及授信情况，说明你公

司的短期及长期偿债能力，是否有偿债风险。

回复：

（1）公司持续盈利能力、获取现金能力较好

2017年-2019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79,455.02万元、115,706.37万元和51,

621.89万元。 公司经营活动形成的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010,559.70 2,344,131.72 2,103,845.1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528.79 50,016.44 14,328.2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024,088.48 2,394,148.16 2,118,173.43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856,267.04 2,138,724.92 1,912,740.98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5,417.16 51,259.03 47,096.09

支付的各项税费

18,451.76 25,519.67 22,395.2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2,330.64 62,938.17 56,486.0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972,466.60 2,278,441.78 2,038,718.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621.89 115,706.37 79,455.02

2017年-2019年，公司主营业务规模持续增长，主要客户回款情况良好，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呈

逐年增长趋势，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均为正值。 因此，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良好，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获取现金能力较好，还款的主要资金来源稳定，营运资金自身补充能力较强，为公司偿债提供良好的保

障。

（2）公司资信良好，银行授信额度充足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资信状况良好，报告期内未发生贷款逾期的情形。

2019年，江西铜业通过协议转让方式收购恒邦股份29.99%股份，江西铜业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江

西省国资委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恒邦股份成为国有控股企业后，控股股东江西铜业为公司银行端融

资提供了强有力的担保支持，银行端持续债务融资能力更强，有利于维持公司稳定经营。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持有的尚未使用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574,724.46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金融机构名称 授信总额 已使用额度 可用余额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牟平支行

140,000.00 138,753.00 1,247.00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牟平支行

160,000.00 112,273.45 47,726.55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牟平支行

69,000.00 21,458.60 47,541.40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牟平支行

67,000.00 51,723.03 15,276.97

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100,000.00 98,954.34 1,045.66

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牟平支行

58,000.00 41,929.00 16,071.00

7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50,000.00 42,332.55 7,667.45

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50,000.00 39,328.00 10,672.00

9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35,000.00 17,984.00 17,016.00

10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20,000.00 9,679.00 10,321.01

1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莱山支行

10,000.00 9,000.00 1,000.00

12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30,000.00 - 30,000.00

13

江西铜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60,000.00 160,000.00 -

14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烟台分行

15,000.00 15,000.00 -

15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40,000.00 32,565.49 7,434.51

16

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70,000.00 18,422.94 51,577.06

17

德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15,000.00 - 15,000.00

18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牟平支行

80,000.00 27,291.63 52,708.37

19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80,000.00 - 80,000.00

20

星展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20,000.00 - 20,000.00

21

南洋商业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20,000.00 20,000.00

2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19,400.00 19,400.00

23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15,000.00 15,000.00

24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德支行

3,900.00 3,900.00 -

25

中国工商银行

（

亚洲

）

有限公司

20,700.00 2,469.02 18,230.98

26

荷兰合作银行香港分行

41,857.20 41,857.20

27

星展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27,904.80 27,904.80

28 Banco BBVA del Perú 2,052.11 2,052.11 -

29 Scotiabank Perú S.A.A 1,395.24 1,395.24 -

30 Scotiabank Perú S.A.A. 101.60 101.60 -

31 Scotiabank Perú S.A.A. 533.00 533.00 0.00

32

栖霞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有限公司

265.00 238.50 26.50

合计

1,422,108.94 847,384.48 574,724.46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持有的金融机构授信总额为1,568,515.00万元，授信额度进一步增强，其

中尚未使用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为463,713.19万元。

综上所述，公司面临一定的偿债风险，但不会对未来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业务对资金

需求强烈，伴随公司业务规模的持续扩张，债务规模也相应增加。 但公司业务有稳定的现金流流入，公司

资信状况良好，银行授信额度充足，短期及长期偿债能力良好。

4、报告期内，你公司衍生金融资产1,821.45万元，同比增加1,312.96%；交易性金融负债科目黄金租

赁5.88亿元，同比增加184.18%；衍生金融负债期初余额0，期末余额6,124.09万元。 请说明上述科目大幅

变动的原因及会计处理的合规性， 并结合黄金套期保值业务风险， 说明你公司采取的相应风险防范措

施。

回复：

（1）上述科目大幅变动的原因及会计处理的合规性

1）衍生金融资产

2019年末，公司衍生金融资产1,821.45万元由黄金T+D公允价值变动形成。公司在黄金T+D业务建

仓时不进行会计处理，期末对于未平仓的黄金T+D业务，按建仓价与期末收盘价的差异确认衍生金额资

产/衍生金融负债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019年末，公司衍生金融资产同比增加较大，主要是黄金T+D业

务产生的期末未实现盈余增加。

2）交易性金融负债

2019年末，交易性金融负债金额较期初增加38,126.90万元，主要原因是非银行套期保值的黄金租

赁业务增加。

对于公司套期保值，公司在租入黄金时，按照租赁价格和黄金租赁量确认交易性金融负债金额，期

末对尚未归还的黄金租赁量依据金交所黄金价格的收盘价以及黄金远期交易 （针对贵金属远期交易与

黄金租赁组合业务）价格调整交易性金融负债，同时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交易性金融负债规模随黄

金租赁数量及金交所黄金市场价格的变动而变动。 公司在黄金租赁偿还时黄金价值与相应的交易性金

融负债账面成本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投资收益，报告期末，公司将未偿还部分的黄金租赁量对应的市场

价值变动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衍生金融负债

2019年末，公司衍生金融负债金额为6,124.09万元，主要是期货业务形成。 公司期货业务的套期工

具和被套期项目的期限存在差异，未能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的套期有效性要求，因此

公司将当期平仓实现的损益计入当期投资收益科目，期末持仓浮动损益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科目（同

时计入衍生金融负债或衍生金融资产）。 2018年公司持仓的期货业务形成收益，因此在“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中核算，衍生金融负债期初余额0。 2019年公司持仓的期货业务

形成亏损，因此形成衍生金融负债，从而使得变动较大。

综上所示，上述科目大幅变动具有合理性。 公司的会计处理具有合规性。

（2）黄金套期保值业务风险及公司采取的风险风范措施

1）黄金套期保值业务的风险分析

①价格波动风险：期货行情变动较大，可能产生价格波动风险，造成投资损失。

②资金风险：期货交易采取保证金和逐日盯市制度，如投入金额过大，可能造成资金流动性风险，甚

至因为来不及补充保证金而被强行平仓带来实际损失。

③技术风险：行情系统、下单系统等可能出现技术故障，导致无法获得行情或无法下单。

④内部控制风险：期货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控制度不完善而造成风险。

⑤信用风险：交易价格出现对交易对方不利的大幅度波动时，交易对方可能违反合约的相关规定，

取消合约，造成公司损失。

⑥政策风险：期货市场法律法规等政策如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引起市场波动或无法交易，从而带来

风险。

2）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①将套期保值业务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匹配，且只限于在境内交易所交易，最大程度对冲价格波动风

险。

②严格控制套期保值的资金规模，合理计划和使用保证金，严格按照公司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中

规定的权限下达操作指令，根据规定进行审批后，方可进行操作。

③公司制定并完善了《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对套期保值额度、品种、审批权限、组织机构、责任

部门及责任人、授权制度、业务流程、风险管理制度、报告制度、档案管理等作出明确规定。

5、报告期内，你公司预计与关联方烟台恒邦化工助剂有限公司的交易额度为600万元，实际发生金

额为689.7万元；预计与关联方烟台恒邦化工原料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化工” ）采购和销售额

度分别为2,500万元和200万元，实际发生金额为2,862.88万元和404.04万元；预计与关联方烟台恒邦合

金材料有限公司的交易额度为500万元，实际发生金额为981.39万元。 请说明前述超出获批额度的关联

交易是否按照《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0.2.11条履行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

回复：

（1）公司已就与日常经营有关的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

2019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于2019年4月26日发布《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13）。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2019年5月17日，公司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019年8月22日，公司公告《2019年半年度报告》，在“第五节重要事项” 之“十三、重大关联交易”

之“1、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中披露了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相关的内容。

2019年12月9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新增2019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2020年3月1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确认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金额的公告》，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

和独立意见。

2020年3月20日，公司公告《2019年年度报告》，在“第五节重要事项” 之“十六、重大关联交易” 之

“1、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中披露了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相关的内容。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0.2.11条第三款规定：“对于每年发生的数量众多的

日常关联交易，因需要经常订立新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而难以按照本条第（一）项规定将每份协议提交

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可以在披露上一年度报告之前，对本公司当年度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总金额进行合理预计，根据预计金额分别适用第10.2.3条、第10.2.4条或者第10.2.5条的规定提交董事

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并披露；对于预计范围内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中予

以披露。 ……”

因此，公司已就与日常经营有关的关联交易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

（2）前述超出获批额度的关联交易无需再次履行审批程序与披露义务

根据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 之“十六、重大关联交易” 之“1、与日常经营相关

的关联交易” 、公司《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3）及《关于新增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7）， 公司预计2019年度发生日常关联交

易的关联方包括：烟台恒邦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化工有限” ）、烟台恒邦泵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恒邦泵业” ）、烟台恒邦化工助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助剂” ）、烟台恒邦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恒邦印刷” )、铜陵华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铜陵华金” ）、烟台恒邦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恒邦物流” ）、烟台恒邦合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合金” ）、烟台恒邦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科技” ）、烟台恒邦电力供应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电力” ）、烟台

恒邦化工原料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化工”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西铜业铅锌金属有限

公司、江西铜业香港有限公司、金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前海科珀实业有限公司、浙江江铜富冶和鼎

铜业有限公司、江西铜业集团（东乡）铸造有限公司、成都江铜金号有限公司。

其中，恒邦化工有限、恒邦泵业、恒邦助剂、恒邦印刷和恒邦合金为恒邦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恒邦物

流、和铜陵华金为恒邦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恒邦化工、恒邦科技、恒邦电力为恒邦物流的全资子公司。 截

至2019年12月31日，恒邦集团持有本公司10.53%的股份，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0.2.10条规定：

“上市公司在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以下关联交易， 应当按照累计计算的原则适用本规则第10.2.3

条、第10.2.4条和第10.2.5条规定：

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

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同一交易标的相关的交易。

上述同一关联人包括与该关联人受同一主体控制或者相互存在股权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

已按照第10.2.3条、第10.2.4条和第10.2.5条规定履行相关义务的，不再纳入相关的累计计算范围。 ”

根据上述规定，鉴于恒邦化工有限、恒邦泵业、恒邦助剂、恒邦印刷、恒邦合金、恒邦物流、恒邦科技、

恒邦电力、铜陵华金、恒邦化工同受恒邦集团控制，因此属于可以累计计算关联交易金额的同一关联人，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可以累计计算。

公司2019年度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额与获批额度详情如

下：

关联交易方 关联关系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额

（

万元

）

关联交易预计

额度

（

万元

）

实际超出额度

（

万元

）

烟台恒邦化工助剂

有限公司

有重大影响的

股东子公司

采购商品

/

接

受劳务

黄药

、

黑药

689.70 600.00 89.70

烟台恒邦化工有限

公司

有重大影响的

股东子公司

采购商品

/

接

受劳务

液碱

、

烧碱

、

硫酸等

817.74 2,500.00 -1,682.26

铜陵华金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

有重大影响的

股东子公司

采购商品

/

接

受劳务

矿石

、

运费

690.23 7,000 -6,309.77

烟台恒邦印刷包装

有限公司

有重大影响的

股东子公司

采购商品

/

接

受劳务

印刷费

342.66 500 -157.34

烟台恒邦合金材料

有限公司

有重大影响的

股东子公司

采购商品

/

接

受劳务

购材料

4,927.59 6,000 -1,072.41

烟台恒邦化工原料

销售有限公司

有重大影响的

股东子公司

采购商品

/

接

受劳务

硝酸

、

滤纸能

2,862.88 2,500 362.88

烟台恒邦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有重大影响的

股东子公司

采购商品

/

接

受劳务

购材料

11,919.97 20,000 -8,080.03

烟台恒邦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有重大影响的

股东子公司

采购商品

/

接

受劳务

购材料

87.99 1,800 -1,712.01

烟台恒邦泵业有限

公司

有重大影响的

股东子公司

采购商品

/

接

受劳务

购材料

185.61 1,000 -814.39

烟台恒邦泵业有限

公司

有重大影响的

股东子公司

出售商品

/

提

供劳务

废旧材料

、

液氮

157.91 500.00 -342.09

烟台恒邦化工有限

公司

有重大影响的

股东子公司

出售商品

/

提

供劳务

氨水

、

化肥等

71.24 500.00 -428.76

烟台恒邦化工原料

销售有限公司

有重大影响的

股东子公司

出售商品

/

提

供劳务

硫酸

、

二氧化硫

404.04 200.00 204.04

烟台恒邦合金材料

有限公司

有重大影响的

股东子公司

出售商品

/

提

供劳务

电解铅

、

液氧等

981.39 500.00 481.39

烟台恒邦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有重大影响的

股东子公司

出售商品

/

提

供劳务

甲醇

、

氨水

、

硫酸

、

二

氧化硫等

1.31 900.00 -898.69

合计

24,140.26 44,500 -20,359.74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0.2.11条第三款规定：“……如果在实际执行中日常关联

交易金额超过预计总金额的，公司应当根据超出金额分别适用第10.2.3条、第10.2.4条或者第10.2.5条的

规定重新提交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并披露。 ”

公司与上述同一关联人2019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累计为24,140.26万元，预计额度累

计为4,4500.00万元，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累计金额未超过预计累计金额，只有部分单项关联交易

超过年初获批的单项额度，具体如下：

关联交易方

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额

（

万

元

）

关联交易预计

额度

（

万元

）

实际超出额

度

（

万元

）

超出额度是 否 在 三 百 万

元以上

，

且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 经审计 净 资 产 绝

对值

0.5％

以上

超出额度是否在三千万

元以上

，

且占上市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

5％

以上

烟台恒邦化工助剂有

限公司

689.70 600.00 89.70

否 否

烟台恒邦化工原料销

售有限公司

2,862.88 2,500 362.88

否 否

烟台恒邦化工原料销

售有限公司

404.04 200.00 204.04

否 否

烟台恒邦合金材料有

限公司

981.39 500.00 481.39

否 否

因此，公司与恒邦集团下属公司2019年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累计金额未超过预计累计金额，且

公司与恒邦集团下属公司2019年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总金额的单项金额未达到《股票上

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规定的董事会审议及披露标准，前述超出获批额度的关联交易已按照《股

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0.2.11条履行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

6、报告期内，你公司子公司栖霞市金兴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栖霞金兴” ）因未决诉讼被司法

冻结资金合计1,400万元， 栖霞金兴净资产-1,209.70万元， 净利润-4,266.28万元。 请结合栖霞金兴

2017至2019年度生产经营状况，说明栖霞金兴资不抵债的原因及应对措施。

回复：

2011年山东省政府办公厅颁布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鲁政办发

[2011]67号），文件规定：金矿老矿山生产规模低于4万吨/年、新建矿山低于6万吨/年，2015年底前一律

予以关闭。 栖霞金兴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栖霞金兴）各矿山生产规模均低于文件规定的要求，再加

上浅部开拓系统以内的资源储量接近回采完毕，自2015年开始，各矿山根据资源储量情况进行了扩能采

矿工程建设，导致出现了收入少、投入大的局面，造成资不抵债的主要原因如下：

（1）资源情况

栖霞金兴合计保有资源储量矿石量5,837,635吨，金金属量20,961公斤，资源情况良好。 详见下表

序号 报告名称

提交储量

(

金

）

评审文号 备案文号

矿石量

（

吨

）

金属量

（

千克

）

1

山东省栖霞市马家瑶矿区金矿资源

储量核实报告

1,093,359 3,862

鲁矿核审金字

[2019]

18

号

鲁自然资

[2019]706

号

2

山东省栖霞市盘马金矿杨家夼矿区

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1,047,547 2,202

鲁矿核审金字

[2017]

34

号

鲁自然资储备字

[2019]45

号

3

山东省栖霞市后夼矿区金矿资源储

量核实报告

1,234,988 4,335

鲁矿勘审金字

[2015]

51

号

鲁国土资函

[2015]275

号

4

山东省栖霞市庄子

I

号带金矿资源

储量核实报告

778,849 3,339

鲁矿核审金字

[2017]

35

号

鲁国土资函

[2018]6

号

5

山东省栖霞市东庵矿区金矿资源储

量核实报告

326,471 1,592

鲁矿核审金字

[2019]

12

号

鲁自然资函

[2019]651

号

6

山东省栖霞市台前矿区金矿资源储

量核实报告

114,453 364

鲁矿核审金字

[2016]

37

号

国土资储备字

[2016]

142

号

7

山东省栖霞市苏家庄矿区金矿资源

储量核实报告

1,027,889 4,622

鲁矿核审金字

[2016]

44

号

鲁国土资字

[2016]172

号

8

山东省栖霞市台前矿区深部金矿详

查报告

214,079 645

鲁矿勘审金字

[2011]

41

号

鲁国土资字

[2011]

1381

号

合计

5,837,635 20,961

（2）投入大量的基建工程进行扩能建设

根据保有资源储量情况，委托设计院进行了可研、初步设计、开发利用方案和安全设施设计，截至目

前，采矿系统累计总投入17,447.8万元，选矿系统（选厂和尾矿库）累计总投入11,302.63万元，合计达

28,750.43万元。

（3）公司多处矿山被划入自然保护区，造成了不能正常生产。

栖霞金兴盘马金矿马家窑矿区、东庵矿区于2003年5月被划入牙山林业保护区。2017年8月份栖霞市

自然资源部门通知两个矿区停产并责令退出保护区。 为了保证两个矿区不被关闭，经公司多方协调，直

到2020年6月1日，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山东省林业局）才发布了《关于自然保护区内9宗采矿权完成退

出任务通过现场复核的公示》，调整出保护区的工作已基本完成，但生态红线仍未调整完毕，正在积极协

调相关工作。

栖霞金兴盘马金矿杨家夼矿区经与国土部门协商把处于保护区内的部分划出， 重新办理了储量核

实，现正在办理相关手续。

综上原因，矿山基建期内不能从事采矿活动，只能通过基建工程来获得少量的副产矿石，不能正常

采矿生产，导致公司营业收入减少，但矿山采矿建设项目工程量大，投入多，再加上自然保护区的限制造

成不能正常生产，栖霞金兴出现了资不抵债的情况。 随着扩能工程的逐步完成、自然保护区逐渐调整完

毕及黄金价格上涨，栖霞金兴有望年内实现扭亏为盈。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6日

Disclosure�信息披露

B047

■ 2020年8月7日 星期五


